
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湖北省海关进口
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

管理办法操作规程》的公告
（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公告2013年第17号公布，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

税务局2018年第4号公告修改）

为了进一步加强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抵扣管理，

方便基层税务人员和纳税人操作，现将省国家税务局制定的

《湖北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

法操作规程》予以发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湖北省国家税务局

2013年11月28日



湖北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操作规程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下简

称海关缴款书）的增值税抵扣管理，加强税收征管，堵塞税收

漏洞，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实行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3年第31号）、《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实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抵

扣”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税总发〔2013〕76号），以

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纳税人采取上门申报方式的，需携带《海关完税凭

证抵扣清单》（电子数据）至办税服务厅进行申报。

办税服务厅受理纳税人报送的数据后，将其导入稽核系

统，同时出具《数据接收结果通知书》。

第三条 纳税人采取网上申报方式的，需将《海关完税凭证

抵扣清单》（电子数据）通过网上申报系统进行报送，并自行

打印《数据接收结果通知书》。

第四条 纳税人发生真实交易但由于客观原因造成海关缴款

书逾期的，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

扣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50号）规定，经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逐级上报、稽核比对后，对比对相符的海

关缴款书，允许纳税人继续抵扣其进项税额。



第五条 每月1日至纳税申报期结束前2日，稽核系统会生成

《稽核结果通知书》，提供上月海关缴款书稽核比对结果信

息。稽核对比结果为“滞留”的，留待下期继续比对。

第六条 每月1日至纳税申报期结束前2日，纳税人可主动到

办税服务厅索取、确认《稽核结果通知书》，凭通知书上“稽

核相符税额”当月申报抵扣海关缴款书进项税额。

办税服务厅应为纳税人确认、出具《稽核结果通知书》。

第七条 每月1日至纳税申报期结束前2日，纳税人可通过网

上申报系统自行确认《稽核结果通知书》，并进行查询打印，

凭通知书上“稽核相符税额”当月申报抵扣海关缴款书进项税

额。

第八条 对于稽核比对结果为不符、缺联的海关缴款书，如

纳税人有异议，应于产生稽核结果的180日内，持海关缴款书原

件及《“异常”海关缴款书数据核对申请书》（附件1）到办税

服务厅申请数据修改或者核对。

办税服务厅接到纳税人报送的《“异常”海关缴款书数据

核对申请书》后，通过稽核系统进行受理，并将海关缴款书原

件与电子数据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后，海关缴款书可再次参与

稽核比对。海关缴款书复印件留存备查。

第九条 再次参与稽核比对的海关缴款书比对结果仍为不

符、缺联的，办税服务厅应于纳税人提交《“异常”海关缴款

书数据核对申请书》申请核对之日起2日内，通过《海关缴款书

稽核比对异常信息传递单》（附件2，以下简称《传递单1》）



将相关信息传递至货物和劳务税管理部门。

第十条 货物和劳务税管理部门应在接到办税服务厅传来

《传递单1》的13日内向税款入库地直属海关发出《海关缴款书

委托核查函》（附件3），同时附海关缴款书复印件。全国各海

关联系方式可自海关总署网站或拨打12360查询。

《海关缴款书委托核查函》编号为20位，编码规则为：第1

至11位为主管税务机关代码，第12位为“发”，第13至16位为

年份，第17至20位为顺序号。

第十一条 货物和劳务税管理部门收到税款入库地直属海关

出具的《海关缴款书核查回复函》后，应于当月填具《异常海

关缴款书审核检查结果传递单》（附件4，以下简称《传递单

2》），并将其传递至办税服务厅。

第十二条 对于稽核比对结果为重号的海关缴款书，由税务

机关进行核查。

重号，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纳税人申请稽核同一份海关

缴款书，并且比对的相关数据与海关已核销海关缴款书数据相

同。

货物和劳务税管理部门于每月纳税申报期结束后2日内，通

过稽核系统查询比对结果为重号的海关缴款书信息，填具《传

递单1》，将信息传递至税源管理部门进行核查。

第十三条 税源管理部门应在接到货物和劳务税管理部门传

来的《传递单1》的30日内进行实地核查，根据核查结果填写

《传递单2》，并将其传回货物和劳务税管理部门。



税源管理部门核查中，发现纳税人取得的海关缴款书为复

印件的，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不得申请抵扣增值

税进项税额。发现纳税人取得的海关缴款书为原件的，传递给

货物和劳务税管理部门，由货物和劳务税管理部门向重号的其

他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发起协查，协查其申请抵扣的海关缴款

书是否为原件。如对方回函取得的海关缴款书为复印件，则允

许辖区内的纳税人申请抵扣进项税额；如对方回函取得的海关

缴款书为原件，则由双方主管税务机关会同海关确定允许抵扣

进项税额的纳税人。

第十四条 货物和劳务税管理部门根据税源管理部门的核查

结果或者异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协查结果，于当月填具《传递单

2》，并将其传递至办税服务厅。

第十五条 办税服务厅收到《传递单2》后，应于当月出具

《海关缴款书核查结果通知书》（附件5）告知纳税人，纳税人

于收到通知书的次月申报期内申报抵扣。

第十六条 货物和劳务税管理部门收到海关发出的《进口增

值税抵扣信息委托核查函》后，对其中海关缴款书涉及的进口

增值税申报抵扣情况进行核查确认，在30日内以《进口增值税

抵扣信息核查回复函》（附件6）回复发函海关。

《进口增值税抵扣信息核查回复函》编号为20位，编码规

则为：第1至11位为主管税务机关代码，第12位为“复”，第13

至16位为年份，第17至20位为顺序号。

第十七条本规程由省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本规程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

“异常”海关缴款书数据核对申请书

（税务机关名称）：

本单位对 年 月 日 份“异常”海关缴款书稽核结

果有异议，现提出数据核对申请。

序号 海关缴款书号码 税款金额 填发日期 稽核结果

申请单位名称：

（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海关缴款书稽核比对异常信息传递单

接收人： 接收时间：

异常结果类型 抵扣单位识别号 海关缴款书号码 填发日期 税额 备注

传递人： 负责人：

填表说明：

1. 异常结果类型：不符、缺联、重号。

2. 本传递单一式两份，由传递双方留存备查。



附件3

海关缴款书委托核查函
编号： xxxxxxxxxxx发xxxxxxxx

（海关名称）：

根据海关缴款书核查有关规定，特委托你关对本函所涉及

的 份有疑问海关缴款书进行核查，请将核查结果及时反

馈。

附件：1.待核查海关缴款书清单

2.其他资料（文档、声音、图像等）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税务机关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函一式两联：第一联发往海关；第二联由发函税务机关留存。



附件4

异常海关缴款书审核检查结果传递单

接收人： 接收时间：

异常结果类型 抵扣单位识别号 海关缴款书号码 填发日期 税额 核查人
核查完

成时间
核查结果 备注

传递人： 负责人：

填表说明：

1. 核查结果：

①属于“企业操作问题”和“海关操作问题或技术问题”，符合税法规定抵扣条件的，允许其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②属于企业问题中“一般性违规问题”的，依据现行规定处理；

③属于企业问题中“涉嫌偷骗税”的,将相关资料移交稽查部门查处。

④对于重号票，在核查结果中应注明，企业取得海关专用缴款书是原件还是复印件。

2. 本传递单一式两份，由传递双方留存备查。



附件5

海关缴款书核查结果通知书
（纳税人名称）：

你单位 年 月 日对 份“异常”海关缴款书提出了数据核

对申请。经核查，以下海关缴款书票面信息与你单位实际进口货物业

务一致，税款金额合计 元，请在 年 月申报期内申报

抵扣，逾期不予抵扣。
序号 海关缴款书号码 税款金额 填发日期

（税务机关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书一式两联：第一联通知相关纳税人；第二联由税务机关留存。



附件6

进口增值税抵扣信息核查回复函
编号：xxxxxxxxxxx复xxxxxxxx

（海关名称）：

你关 号《进口增值税抵扣信息核查函》要求核

查 份海关缴款书所涉及进口增值税是否已申报抵扣，我单

位已经进行核查，现将核查结果回复你关（详见附件）。

附件：海关缴款书核查结果清单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税务机关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

注：本函一式两联：第一联回复发函海关；第二联由复函税务机关留存。


